苏师院教〔2014〕18号

关于表彰我院2014届毕业实习（第二批）

优秀实习生、优秀实习指导教师的决定

各院(部、中心)：

根据《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工作条例》的规定，本着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经各教学单位推荐，学校审核，决定授陈婷婷等151位学生“优秀实习生”荣誉称号，金荷华等16位教师“优秀实习指导教师”荣誉称号。名单如下：
优秀实习生

文学院：陈婷婷 李如春 陈风仪 仝双玉 郑雪娇 孔  珊
金璐璐 顾  楠 仇  旭 宗殷鑫 王  园 李  西 
徐  娟 孙伟堂 肖媛媛 高  燕 韩长英 顾文文 

魏  露 胡欣怡 钱云霞 裴晓莲 庆宁梅 仲倩颖 

薛晓洁 顾  婷 刘海燕 顾春霞 龚  关 徐  菁 

张倩倩 秦  曦 乔黎芳 徐章璐 张  李 邓瑶瑶 

徐秋妹 唐  雪 孙兰兰 陈家园 王  珣 蒋培玉 

陈苏玲
外国语学院：
魏  云 丁紫云 张  敏 宋雨薇 李晓云 袁  亚  
杨文倩 陆鸿儒 裴申红 印  铭 朱  芸 杨丽萍 

马文倩 袁露露 季玉华 

经济与法政学院：
张倩倩 尚  静 张  妍 陆晓萍 陈  园 吕  阳 
梁源秋 沈玲玲 余  虹 毛荣艺 周  瑜 施天伟  

张  姝 王  慧 唐美玲 翁  悦 朱  娜 许  琳  
张  萌 于  婷 王  磊 刘晓伟 蒋春兰 钱  彤
李  娜 徐  建 陈  星 李方园 李静静 周丽萍 
陈  莉 耿  蓉
社会发展学院：
熊  丽 徐雨皓 陈佳丽 胡安苏 韩亚芳 段  威 
顾  芳 徐  丹 甘  甜 谷  晶 胡园园
教育科学学院：
王  翔 符  杰 汤苏湘 夏  琳 崔秋霞 戎爱华
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：
张  杰 翁  欣 李律健 高  超 姜  颖 张  建 
吴  佳 陈  洁 陈暄曜 陆俊锟 张  涛
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：
李  鹏 徐  超 袁  媛 张  惠 骆世豪
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学院：
孙蓉蓉 时  春 王珊珊 徐周妙婷 张礼科 陈  洁 
郭  智 周  云 周  娟 徐  雪   高  晨 沙若晨 
常莹莹 段  茜 佘  敏 时存璐   谢  蓓 张  敏
音乐学院：
陈  虹 季业辉 韩  艺 沈跃玲 王憬峰 赵羚吉
美术学院：
周雅露 苏  航 司  旭 夏  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优秀实习指导教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文学院：金荷华
外国语学院：周艳艳 马卫华
经济与法政学院：杨以文 陈  艳 陈  冲
社会发展学院：汪希芸
教育科学学院：张高产
数学与信息技术学院：周  近 辛宪军 
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：陈  青
生命科学与化学化工学院：花书贵  张晨岭
音乐学院：陈艺为  陈  怡
美术学院：陈  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六月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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